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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台州捷信橡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台州捷信橡塑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台州捷信橡塑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台州捷信橡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台州捷信橡塑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台州捷信橡塑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5日

借款人名称

东南特钢集
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双力集团有限公
司、三门县琴江
发电有限公司、
何光善、周少华

借款合同及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编号：
17811000067（B）

担保合同及编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DBSX1781100006701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DBSX1781100006702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ZDBSX1781100006703

债权本金余额（元）

17766230.41

利息（元）

5494022 .
43

担保方式

保证和抵
押

转让债权明细表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杭州远惠进出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条
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
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
为自发布之日起至十个工作日内。

• 联系人：王英俊

•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 电子邮件：wangyingjun@co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 邮编：310006
•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 举报电话：010-66507825（纪检监察部）0517-87163156（我分公司纪检

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5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杭州远惠进出有限公司

所在地

杭州

币种

美元

本金 (元)

2489932.21

利息 (元)

923008.91

债权截止日

2017年12月20日

担保情况

保证

资产状况

停业

根据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剑东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西藏宏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
给张剑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
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张剑东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剑东

2018年1月15日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剑东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原贷款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

浙江东航建设有
限公司

余姚市华洋金属
建材有限公司

主债务合同编号

NB09（融资）20140051

NB09（融资）20150049

NB0910120140341

NB0910120150258

NB10（融资）20140006

NB1010120140116

NB1010120140117

合同金额（万元）

2400

2400

1200

600

1200

300

300

担保人

吉忠达、陈美丽、浙江万
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扬瑞贸易有
限公司、吕秀富、沈文娟、
吕泳、金晶

担保合同编号

NB09（高保）20140051、NB09（高保）20150049、NB09（高抵）
20140051-2、NB09（高抵）20140051-1、NB09（高抵）
20150049

NB10（高保）20140008-3、NB10（高保）20140008-1、NB10
（高保）20140008-2、NB10（高抵）20140002、NB10（高抵）
20140004、NB10（高抵）20140003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与杭州瑞通行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达成的编号为《信浙-B-2017-138》的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将其对借款人杭州中海纺织有限公司、浙江中海印染有限公司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瑞通行贸易有限公司。信达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5日

序号

1

2

债权资产

杭州中海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中海印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1708112302015138、XC61708112302015139、XC61708112302015140

XC61708112302014520、XC61708112302014521、XC61708112302014522

未偿本金

14,849,915.00

19,250,000.00

担保合同编号

XC61708112302014370、XC61708112302015138、XC61708112302015140、
XC61708112302014370、XC61708112302013295

XC61708192302014217、XC617081923020131225

担保情况

杭州海瑞纺织有限公司、杭州佳妮纺织有限公司、杭州三锦纺织品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星宝
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中海印染有限公司、倪利佳、潘国明、潘海良、浙江中海印染有限公司

杭州浙新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倪利佳、潘海江、潘海良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5日

（2017）浙 0110 民初 15681 号
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

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季军诉被
告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司、杭州神州运输有限公
司第五分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110 民初 156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 民初 12232 号

董三姆：本院受理浙江南方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1223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27 民初 4044 号

钱立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淳安县沪千诚
鑫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胡宝善、钱立
洪、汪丽萍、唐新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127 民初 40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胡宝善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杭州市淳安
县沪上诚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000000 元，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 922667 元（暂
算 至 2017 年 9 月 19 日），并 支 付 自 2017 年 9 月
20 日 起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 ，以 未 付 本 金
200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的逾期利
息；二、你和汪丽萍、唐新成对上述第一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你和汪丽萍、唐新成承担清偿
责任后有权向胡宝善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581 元，由胡宝善承担，你和汪丽萍、唐新成

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127 民初 427 号

余富兆：本院受理郑名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127 民初 88号

邵志昌 何林娟：原 告 应 飞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民 事 诉 讼 须
知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告 知 合 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的 15 日 内 。
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 达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

14:00 在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212 民初 5023 号

林炜彬、黄芳、林春法、徐贤达、黄维：本院
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中兴支行与被告林炜彬、黄芳、林春法、徐贤
达 、黄 维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212 民
初 5023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212 民初 2179 号

谭伟：原告浙江释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与被告谭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证据材料：
贴现业务办理回执、借款凭证、电子商业承兑汇
票、贷款交易查询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
14 点 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212 民初 2183 号

浙江华腾制衣有限公司、陈彩娥、绍兴市
金鼎伞业有限公司、夏国成、朱妙莲：本院原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与被告浙江华腾制衣有限公司、陈彩娥、绍
兴市金鼎伞业有限公司、夏国成、朱妙莲金融
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证据材料：贴现业务办理回
执、借款凭证、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贷款交易查
询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 13 点 30 分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212 民初 9542 号

李寅：原告方魏俊与被告李寅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212 民初 95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212 民初 12388 号

葛朋飞、葛学习：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葛
朋飞、葛学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212 民初 9867 号

蒋万先：原告俞德喜与你、第三人宁波市
海曙旺达石材装饰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宁
波市鄞州旺达石材装饰有限公司，后因区划调
整 变 更 为 现 公 司 名 称）债 权 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
案，因本案原告俞德喜不服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9867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送达上诉状、提交上诉答辩状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提交
上诉答辩状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告知
你可以向本院提交上诉答辩状（正本一份，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相应的副本），答
辩期限为 15 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603 破 1号

本 院 根 据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绍 兴 分
行的申请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裁定受理绍兴仁
昌纸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管
理人。绍兴仁昌纸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至
2018 年 3 月 9 日（含 9 日）前，向绍兴仁昌纸品
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
午 9：00-11：30，下午 14：00-16：30；申报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东街 260 号金丰大厦 8 楼；邮编：
312000；联 系 人 ：赵 建 强 、钟 莹 ；联 系 电 话 ：
0575-85138963；手机：13004623610、18868828500]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 。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不 得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绍兴仁昌纸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绍兴仁昌纸品有限公司占有的
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该公司
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下午 14：30 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如 系 自 然 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
本 院 地 址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柯桥区群贤路 2169 号。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江东豪洋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7年12月31
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6443.15万元。债务人分别为宁波江东豪洋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市恒道贸易
有限公司；担保人为：胡鸥翔、沈玮琦；抵押物为：舟山黄金海岸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舟山朱家尖泗苏村北站海塘畈天后宫的住宅
用地，土地面积30571.5平方米（约45.86亩），最高额抵押8000万。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5日

宁波江东豪洋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吉灵峰山项目部现场
负责人陈为有（身份证号：330727198010091614）因个人原
因于2017年12月7日起擅自离岗，我公司多次与其联系未
果。公司按规定于2017年12月27日起解除与其的劳动合
同关系。陈为有离岗后所签署的文书及其个人事务均与本
公司无关。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5日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等20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债权本金合计54144.06万元，本息合计71415.78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
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资产包中的每户债权
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等20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